监控设备采购合同
甲方（购买方）：连云港市工投集团青口投资有限公司       
乙方（供货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及其他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本着公平、诚信的原则，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，签订本合同，以资共同信守。
一、数量及金额：
	序号
	产品名称
	规格型号
	单位
	数量
	单价
（含税）
	金额（元）

	1
	海康4G双目监控摄像机
	4G，500万像素，夜视，声光报警、免流量、金士顿512G高速卡
	台
	20
	
	

	2
	海康4G单目监控摄像机
	4G，500万像素，夜视，声光报警、免流量、金士顿512G高速卡
	台
	3
	
	

	3
	太阳能板及蓄电池
	供电最低3天，需安全供电
	块
	23
	
	

	4
	抱箍支架
	不锈钢材质
	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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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5
	镀锌钢管及基座
	国标镀锌钢管5米；基座400*400*600mm
	套
	23
	
	

	合计金额：
	人民币：       元（大写：            ）


注：质量要求符合国标。
2、 交货：乙方按甲方要求完成供货并安装。
交货地址：青口投资公司 。
三、合同价款及付款方式：本合同总价款为人民币：     元。本合同签订后，在乙方将上述产品送至甲方指定的地点并安装，经甲方验收后，甲方一次性将款项付给乙方。
四、验收标准、方法及提出异议的期限：甲方在收货时需及时验货，乙方派专人现场试车，设备应满足设定功能。验收过程中如发现产品的规格和质量不合规定及要求，应立即向乙方提出异议，甲方有权拒收不符合甲方订单要求的产品，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，乙方需全额退款。如因乙方原因（产品质量或产品发错等原因）造成换货问题，换货过程中所产生的全部费用，包含换货的运输费、装卸费、人工费等，由乙方承担。若甲方怠于通知或者自收到货物之日起超过7个工作日未通知乙方的，视为产品符合甲方要求。
五、双方权利义务：
1、甲方及时结算乙方货款。
2、甲乙双方需在发货前沟通好所需产品规格型号等具体信息，以确保产品正常发货。
3、乙方确保提供的产品运行状况良好，检验报告、认证证书等证件齐全。
4、乙方再次分包或转包无效，如乙方出现分包或违法转包，需承担本合同总金额的30%违约金。
5、自合同签订后，根据国家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，乙方应向甲方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。
六、违约责任：
1、如乙方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期限履行送货义务，每逾期一天，向甲方支付合同价款2%的违约金，逾期十日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要求乙方承担由此造成甲方的所有损失，并按合同总额的20%支付违约金。
2、如乙方的产品规格和质量等有不符合规定时，如甲方同意使用，应按质论价；如果甲方不能使用的，有权拒收、换货或退货，所造成的运输、装卸、产品等损失均由乙方承担，且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支付合同价款20%的违约金。
3、甲方经营过程中保存不善等非乙方原因造成的质量问题，乙方不承担责任。
4、质保期：整机保修2年。乙方在接到甲方有关质量异议通知后，应在3天内负责处理，否则，即视为默认甲方提出的异议和处理意见。
七、合同纠纷处理办法：
1、双方当事人事先友好协商解决，如协商或调解不成的，向甲方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2、乙方承诺只要发生诉讼，承担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、律师费、保全费、执行费等一切费用。
八、其他事项：
1、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章后生效；
2、本合同有效期至该笔业务结束止；
3、本合同一式叁份，甲方执贰份，乙方执壹份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，扫描件与原件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双方所发确认扫描件均为本合同的有效附件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；
4、签约地：青口投资公司。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